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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师培的碑传观与扬州学派

吴 海

（中山大学 博雅学院，广州 510275）

【摘 要】：魏晋南北朝文论中，碑铭、史传二体骈散之分甚明，而清代阮元、阮福崇唱“文笔说”时，却将碑

铭、史传混为一体。刘师培在继承乡学时，逐渐意识到“文笔说”的漏洞，从 1905年《文章原始》延续阮氏旧说；

到 1913年《文笔词笔诗笔考》悄然修正；再到 1917年于北大反复申说碑铭与史传之不同，逐渐发展出了“传实碑

虚”的文体观。刘师培之所以能够厘清史传、碑铭的源流与体性，是扬州学派文史观融会贯通、推陈出新的结果，

也是扬州学派文史观向前演进之必然一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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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笔说”是扬州学派在文学领域开宗立派的宣言书。自汪中、凌廷堪揭橥于先
①
，经阮元布扬其说，学海堂诸生往返策问，

到刘师培以《文章原始》《广阮氏文言说》《文笔词笔诗笔考》接续前贤，这一学脉经久不衰，备受关注。
②
本文试图分析刘师

培碑传观的内涵和背景，指出他严格区分碑铭与史传两种文体的态度，源自其对阮元“文笔说”的修正；其晚年反复钻研、发

展成熟的“传实碑虚”理论，则成功化解了扬州学派于骈体碑铭创作问题上的诸多分歧，是扬州学派文史观向前发展之必然一

环。

一、阮氏“文笔说”的漏洞与刘师培的修正

在对读 1820 年阮福《学海堂文笔策问》与 1913 年刘师培的《文笔词笔诗笔考》时，我们常关注刘师培对阮氏“文笔说”

的继承与沿袭，却忽视了刘师培对“文笔说”的改订。其实，刘师培晚年反复论述碑铭与史传文体有别的这一看法，正是在修

正阮元“文笔说”错误的过程中产生的
③
。

从文体流别来看，碑铭与史传界限俨然，挚虞《文章流别论》、陆机《文赋》、刘勰《文心雕龙》均持类似看法，但在实

际使用过程中，碑铭与史传常并称为“碑传”“传志”。究其原因，一是因为古文运动后，汉魏六朝骈体碑铭被韩愈所开创的

散体碑铭所取代，体式遂与史传渐渐趋同
④1
；二是学界对骈体碑铭中“序”的文体属性的认识有分歧。如刘勰以“属碑之体，资

乎史才，其序则传，其文则铭”，“其序则传”一句常被解读为“碑序”部分与史传相近，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淡化了碑铭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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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刘奕认为“阮元是清代重塑‘文笔说’的旗手，但这个理论并非源自阮元的灵光乍现，它权舆于稍早的凌廷堪和汪中”（刘

奕：《清代中期的“文笔说”产生、发展与演变》，《天津社会科学》2006年第 4期）。

②曹 虹：《学术与文学的共生——论仪征派“文言说”的推阐与实践》，《文史哲》2012年第 2期。

③刘跃进先生注意到刘师培在教学过程中对“碑”“诔”等文体源流特点的论述，并揭示刘师培于蔡邕碑文研究有精到之处

(刘跃进：《刘师培及其汉魏六朝文学研究引论》,《文学遗产》2010年第 4期）。

④钱穆先生认为：韩愈碑志乃“刻意以散文法融铸入金石文而独创一体”，“所谓好古之文者，实自有其一种开新之深见”（钱

穆：《杂论唐代古文运动》，《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卷四，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 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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骈体属性。
①
在多数时候，碑铭与史传相混淆并无大碍，但是在“文笔说”中，碑与传的划分却能左右“文笔说”的成败：骈文

碑铭为文,散体史传为笔，若将二者辨析清楚，“文笔说”可添力证。若辨析不清，强以碑铭为笔，只会错误百出，可惜阮氏父

子恰恰忽略了这一点。

先看阮元“文笔说”的漏洞。阮元在《书梁昭明太子文选序后》一文末有云：

然则今人所作之古文，当名之为何？曰：凡说经讲学皆经派也，传志记事皆史派也，立意为宗皆子派也，惟沉思翰藻乃可

名之为文也。非文者尚不可名为文，况名之曰古文乎。
②

经史百家之文在古文家眼中皆为作文典范，阮元则反其道而行之，以《文选序》为依据，别立“文”之疆域。此处当注意

的是阮元对人物传记的分类：历代古文家所看重的“传志记事”，虽为“子史正流”，却已“与文有别也”，被归入“笔”类。

阮元的划分固然高妙，但他完全没有意识到“传志记事皆史派”的表述可能略有武断：《文选》尚收录蔡邕《郭有道碑文》等

传记作品，可见“志”（碑志）有“文学”的属性。且王运熙先生《从〈文选〉所选碑传文看骈文的叙事方式》一文就曾指出：

“《文选》卷五八至卷六十，有碑文、墓志、行状三体……综观这些篇章的传记部分，都以骈文写作……因而与散体文传记（《史

记》、《汉书》）……写法迥异。”
③
阮元将骈体碑铭与史传等同，归为“记事之属”的“笔”，考虑略欠妥当。

嘉庆二十五年（1820），阮元于学海堂以文笔策问课士，阮福作《学海堂文笔策问》，主张“综六朝、唐人所谓文，所谓

笔，与宋、明之说不同而见于书史者，不分年代，类列之，以明其体矣”
④
。其对策深契阮元之意，阮元乃命刻于《挈经室集》

三集之末，“以为此可与《书文选序后》相发明也”
⑤
。在《书文选序后》中，阮元只略略提及了碑志，在《学海堂文笔策问》

中，阮福则欲证史传、诏制、碑版文字皆“记事之属”的“笔”类，然所引例证错漏百出，阮氏父子“文笔说”中失当之处也

进一步暴露。

最先洞察这一缺陷的是扬州学派后学刘师培。虽然刘师培作《文笔词笔诗笔考》，开篇即宣称“此篇以阮氏《文笔对》（即

《学海堂文笔策问》，笔者按）为主，特所引群书，以类相从，各附案词，以明文轨”
⑥2
，但此篇中他在碑铭问题上的论述却有

不小的变化，两篇文章所引材料相差无几，案词却别出机抒，稍加比对,便可窥其奥秘（见下页表 1）。从表 1中阮福案语部分，

我们不难看出阮福援引《礼记》“史载笔”、陆机《文赋》，以及史书中“大手笔”几条例证，都是想证明“传志”“碑版文

字”为笔。刘师培却将《任昉传》《蒋偕传》《陆琼传》引文的几条案语悉数删去，重新案语曰：“据上六证，是官牍史册之

文，古概称笔。”同样是这几则材料，结论却转以强调“诏制”“官牍史册”为笔。推究其原因，应当是刘师培发现阮福强以

“碑铭为笔”有诸多不妥之处。

表 1阮福《学海堂文笔策问》与刘师培《文笔诗笔词笔考》对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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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林登顺认为：由于志序与铭辞文体差异，所以在创作上，一般都遵循“序以记事，铭以颂德”之原则（林登顺：《北朝墓志

文研究》，高雄：丽文文化,2009年，第 111页）。刘师培对此深不以为然。

②阮 元：《擊经室集》，邓经元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第 609页。

③王运熙：《从〈文选〉所选碑传文看骈文的叙事方式》，《上海大学学报》2007年第 3期。

④阮 元：《犟经室集》，第 709页。

⑤阮 元：《挈经室集》，第 715页。

⑥刘师培：《刘申叔遗书补遗》，万仕国辑校，扬州：广陵书社,2008 年，第 1308 页。《文笔词笔诗笔考》最早刊于《四川国

学杂志》第六号，题作《国学学校论文五则（附文笔词笔诗笔考)》，其后发表的《中国中国文学史讲义》第二课《文学辨体》

与此篇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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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梁书•任昉传》

《南史•沈约传》
尤长载笔/彦昇工于笔。

考《礼记》“史载笔”，任彦昇长于碑版，亦

记事之，故曰属。
据上六证，是官牍史册之文，

古概称笔。盖笔从聿声，古

名“不聿”，“聿”“述”

谊同，故其为体，惟以直质

为工，据事直书，弗尚藻彩。

《礼•曲礼篇》曰：“史载笔。”

孔修《春秋》亦曰“笔则笔，

削则削。”后世以降，凡体

之涉及传状者，均笔类也。

陆机《文赋》，诠述诗赋十

体，弗及传记，亦其明征。

2《唐书·蒋偕传》 三世踵修国史，世称良笔。 此笔亦记事之属。

3《陈书•徐陵传》
国家有大手笔，必命陵草

之。

此笔谓诏制碑版文字。故唐张说善碑志，称“燕

许大手笔”。

4《陈书•陆琼传》
讨周迪、陈宝应等，都官

符及诸大手笔，并敕付琼。

5《文赋》

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

浏亮，碑披文以相质，诔

缠绵而凄怆，铭博约而温

润，箴顿挫而清壮，颂优

游以彬蔚，论精微而朗畅，

奏平彻以闲雅，说炜晔而

谲诳。

此赋赋及十体之文，不及传志，盖史为著作，

不名为文。凡类于传志者，不得称文。是以状

文之情，分文之派，晋承建安，已开其先，《昭

明》《金楼》，实守其法。

阮福《学海堂文笔策问》被刘师培删去的两条案语，正是问题多多。

（一） “任彦昇长于碑版”。阮福以“任彦昇长于碑版，亦记事之属”，证《礼记》“史载笔”之论。尽管《文选》收录

有任昉碑铭文，但史书未见关于任昉长于碑版的表述。刘师培在稍晚写成的《汉魏六朝专家文》中表示：“至于兼长碑铭箴颂

赞诔说辨议诸体者，惟曹子建、陆士衡二人。任彦昇则短于碑铭箴颂赞诔，庾子山则短于论说辨议。天赋所限，不可强求。”
①

可见他对阮福说法的不认同。

（二）“唐张说善碑志，称‘燕许大手笔’”。《旧唐书》本传称张说：“前后三秉大政，掌文学之任凡三十年。为文俊

丽，用思精密，朝廷大手笔，皆特承中旨撰述，天下词人，咸讽诵之。尤长于碑文、墓志，当代无能及者。”
②
这本是阮福将“史

载笔”与“碑版文字”联系在一起最有说服力的论断。刘师培发表于《文笔诗笔词笔考》之前的《文章原始》中尚引用了这一

例证，此处删去令人费解。但考之张说碑志，一则骈散结合，与初唐骈体碑铭相差无几
③
；二则《新唐书》谓其“为文属思精壮，

长于碑志，世所不逮”
④
，“属思精壮”与《文选序》为文应“沉思翰藻”近似，与阮福以之为“笔”的意图则相悖；三则刘师

培文体观中，专家文体研究也应断自五代以前
⑤3
。刘师培在《文笔诗笔词笔考》中删去此条，实则可见其以骈体碑铭为“文”的

观点更加笃定。

刘师培以更严格的标准来区分碑铭与史传，还体现在行文中严格区分“传志”与“传记”“传状”。在表 1 中，我们看到

阮福、刘师培都引用了陆机《文赋》为论据。《文赋》本有“碑披文以相质……铭博约而温润”诸语，对这一句的解读，刘师

培与阮福最大不同在于对“传志”与“传记”用词之差异，阮福的表述是：“此赋赋及十体之文，不及传志，盖史为著作，不

名为文。凡类于传志者，不得称文。”阮福使用“传志”一词，应包含碑铭与史传，他认为《文赋》中未提及二体，故不得称

“文”。而刘师培的改动则意味深长：“陆机《文赋》，诠述诗赋十体，弗及传记，亦其明征。”同理，前页表 1中阮福作“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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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刘师培：《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 121页。

②刘昀等：《旧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 3057页。

③于景祥、李贵银认为“对于碑志文的创作来说，唐初确实沿袭了南北朝的余绪，仍以骈体为碑志，人物个性不突出”（于景

祥、李贵银：《中国历代碑志文话》，沈阳：辽海出版社,2009年，第 50页）。

④欧阳修等：《新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 4410页。

⑤刘师培曰：“尝谓五代以前文多相同，五代以后，乖违乃甚。”（刘师培：《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第 1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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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于传志者，不得称文”，刘师培亦改为“后世以降，凡体之涉及传状者，均笔类也”，均可看出他在这一问题上的审慎。刘

师培将“传志”改作“传状”或“传记”，一字之差，实则在认同阮元、阮福等将史传归为“笔”的同时，又小心翼翼地在规

避将“志”（碑铭）误人为“笔”的可能，可谓两全之举。或许有人会怀疑刘师培的修改是否出于有心，然早在 1905年写作《文

章原始》时，刘师培尚沿袭阮福之说，主张“陆机《文赋》不及传志碑版之文，盖以此为史体，非可入之于文也”
①
，但通检刘

师培晚年《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汉魏六朝专家文研究》等书，均只有“传记”“传状”而无“传志”，可见刘师培区别对

待碑铭与史传态度之坚决。阮氏父子在碑铭问题上一错再错，刘师培从沿袭旧说到悄然修正，亦可见他对乡贤持敬之深。他本

人的碑传观也在辨析“文笔说”的过程中更加鲜明。

二、传实碑虚：刘师培独特碑传观的形成

刘师培对碑铭文的重视，应是出于本人发自内心的喜好。尹炎武《刘师培外传》称“其为文章则宗阮文达《文笔对》之说，

考型六代而断至初唐，雅好蔡中郎，兼嗜洪适《隶释》、《隶续》所录汉人碑版之文，以竺厚古雅为主”
②
。刘师培《甲辰年自

述诗》有“我今论文主容甫，采藻秀出追齐梁（予作文以《述学》为法）”
③
。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对阮元文学主张的继续阐

论，还是对汪中文学创作的模拟，刘师培自身学术爱好的规模格局深受乡贤影响。刘师培对碑铭与史传区别看待的态度源自何

时？通过相关文献梳理，我们不难发现，刘师培对这一问题的思考大致可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一）1905年：沿袭旧说，含混不清

1905 年《国粹学报》第 1期发表的《文章原始》中，刘师培援引阮福之说，以碑志为笔，“唐张说称大手笔，亦指其善修

史及作碑版耳，亦记事之文也”，又曰“韩、柳之文，希踪子史，即传志碑版之作，亦媲美前贤。然绳以文体，特古人之语，

而六朝之笔耳”
④
。这一例证显然源自阮福《学海堂文笔策问》，可见彼时刘师培仍在秉承乡贤之说。不过,与此不同的是，在

《国粹学报》第 2期发表的《论文杂记》中，刘师培则将碑单独讨论，归为有韵之文：

箴、铭、碑、颂，皆文章之有韵者也，然发源则甚古……碑者，古人记功之文也……推之志铭、诔辞之作，皆起于三代之

前，而皆为有韵之文。足证上古之世，崇尚文言，故韵语之文莫不起源于古昔。阮元《文言说》所言，诚不诬也。
⑤4

同样是论述《文赋》十体，刘师培已触及碑、铭等文体源流问题，这已为此后发觉碑传文体之别埋下了伏笔。

（二）1913年：悄然修正，稍露端倪

1913 年刘师培任教于成都国学院，《文笔诗笔词笔考》正写作于这一时期。刘师培对自己早年为《国粹学报》所作文章并

不满意，1919 年他在《陈钟凡〈周礼古注集〉跋》中回忆其学术次第：“清末旅沪，为《国粹学报》撰稿，率意为文，说多不

莹。民元以还，西入成都，北界北平。所至，任教国学，纂辑讲稿外，精力所萃，实在《三礼》。”
①
这段叙述虽着重强调自己

于《三礼》用力之深，但也表明他于《国粹学报》诸稿之后学术的更新。他对“文笔说”的修正亦印证了这一轨迹，《国粹学

报》时期，刘师培对阮元“文笔说”多是照本宣科式的引用，而自 1913年起，《文笔诗笔词笔考》删去阮福《学海堂文笔策问》

中“任彦昇长于碑版”“唐张说善碑志，称‘燕许大手笔’”等案语，将阮福认为陆机《文赋》“不及传志”说改为“弗及传

记”，等等，这些蛛丝马迹都透露了这一时期刘师培碑传观念的重要转变。

                                                       
4
①刘师培：《刘申叔遗书》，南京：凤凰出版社，1997年，第 1646页。

②刘师培：《刘申叔遗书》，第 17页。

③刘师培：《中国中古文学史》，第 170页。

④刘师培：《刘申叔遗书》，第 1646页。

⑤刘师培：《刘申叔遗书》，第 7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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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1917-1919年：辨章文体，阐发新说

1917年至 1919年，是刘师培生命的最后三年，作为北大教授主讲中国文学。这三年里刘师培开始反复申说“传实碑虚”的

理论，其碑传观日益鲜明。
②

除《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汉魏六朝专家文研究》外，学生罗常培所记口义中，尚有《文心雕龙诔碑篇口义》专论碑铭

文之写作
③
，足见刘师培对碑传研磨之深。细读《汉魏六朝专家文研究》各章节，碑铭、史传均有细致的分论，论点颇新。与阮

元、阮福简单地混碑志与史传为一体截然不同，他认为：

又碑铭叙事与记传殊，若以《后汉书》杨秉、杨赐、郭泰、陈实等本传与蔡中郎所作碑铭相较，则传实碑虚，作法迥异。

于此可悟作碑与修史不同。
④

“传实碑虚，作法迥异”，这是刘师培第一次明确揭示碑铭与史传之不同。需要补充的是，前文已提及碑铭与史传争议的

关键在于碑序的文体属性。历史上多数学人接受刘勰的观点，将碑序等同于史传。但若以“碑前之序”近于史传，不绳以“碑

虚”的标准，那“传实碑虚”的适用范围就会大大缩小。刘师培碑传观的一大创获，即是将碑序与铭文视为一体，与史传严格

区分。他在《〈文心雕龙•诔碑篇〉释要》中指出：

碑前之序，虽与传状相近，而实为二体，不可混同。盖碑序所叙生平，以形容为主，不宜据事直书。自两汉以迄唐、五代……

未有据事直书，琐屑毕陈，而与史传、家传相混者……彦和“其序则传”一语，盖谓碑序应包括事实，不宜全空，亦即陆机《文

赋》所谓“碑披文以相质”之意，非谓直同史传也。六朝碑序，本无与史传相同之作法，观下文所云“标序盛德，必见清风之

华；昭纪鸿懿，必见峻伟之烈”，则彦和固亦深知形容之旨，绝不泯没碑序与史传之界域也。
⑤

在刘师培看来，碑序与碑铭是为一体，作法与史传绝不相同。“碑序与史传”的差异在碑体之“化实为空蔡伯喈之碑铭无

不化实为空，运实于空，实叙处亦以形容词出。”
⑥5
“传实碑虚”具体表现在：首先，“传实碑虚”要求碑铭文“实叙处亦以形

容词出”。刘师培推碑铭源头出自《书经•尧典》之首段，但“与《礼经》之不可增减一字者不同”，碑铭“本以‘拟其形容，

象其物宜’为尚，而不重写实，秦、汉碑铭全属此体”。碑铭“体尚严重”，所以看重“镕经铸史，乃克堂”
①
，如蔡邕《郭有

道碑》开头“先生诞应天衷，聪睿明哲，孝友温恭，仁慈笃惠”四句，刘师培指出：“自《尧典》化出，皆表象形容之词。如

作《郭泰传》，即应据事直书，不可文胜于质。”
②
同样，“丧事惟约，用过乎俭”一句化自《周易》“传状中不能用”

③
。

在形容词、典故用法上，蔡邕以后的碑铭文走入歧途，在“形容之旨”方面日趋僵硬。一则是因为六朝以后形容词等级分

明，用法甚严，而汉碑形容词使用非常灵活，常可断章取义，如“克岐克嶷”，用于童稚，亦不违碍
④
。二则在用典方面，后人

不知文字有“实写”与“形容”之别，亦不知有“表象”之法，以“典故”代替“形容”，“典故穷后易以代词，此风自六朝

已渐兆其端，唐、宋始变本加厉”
⑤
。

                                                       
5
①万仕国：《刘师培年谱》，扬州：广陵书社,2003年，第 275-276页。

②尽管刘师培在《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第二课《文学辨体》中仍全盘沿用《文笔诗笔词笔考》，但在第四课《宋齐梁陈文学

概 略》再述《文笔之区别》时，刘师培能以《文心雕龙》篇次为证，《谏碑》《史传》分列为有韵之文、无韵之文两部，与《文

心雕龙》暗合，成为“文笔说”的有力证据(刘师培：《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第 110-111页）。

③刘师培：《刘申叔遗书补遗》，第 1561-1583页。

④刘师培：《汉魏六朝专家文研究》，《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第 123 页。相似论述不止一处，第十四节《文章变化与文体

迁讹》“绝无以传为碑或以碑为传者”（第 148 页）；《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绪论》“其体裁讹变，正与后代混碑铭与传状，

且复参加议论者，同一不足训”（《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第 120页）。

⑤刘师培：《刘申叔遗书补遗》，第 1572页。

⑥刘师培：《汉魏六朝专家文研究》，《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第 1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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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传实碑虚”体现在对谋篇布局、材料选择上也有不同的要求。对史传文字而言，“凡作纪传之文，但就行状本事，

晦者明之，繁者简之而已”，但作碑铭者，“如欲历数生平，宏纤毕备……必至繁芜冗长，生气奄奄，此并不知谋篇之术，而

吝于割爱者也”
⑥
。换言之，记传当简明扼要地列述行状，而碑铭必须对生平有所取舍。比如，蔡邕《胡公碑》以“七被三事，

再作特进”八字消纳胡广屡次之黜陟
⑦
，即是碑铭正体。

再次，在评价史传与碑文的艺术成就上也有不同的标准。记事之文“以善传神者为生”，“善用笔者，工于摹写神情，故

笔姿活跃，不善用笔者，文章板滞，毫无生动之气，与抄书无异”，这就意味着史传要追求传神写照，活灵活现地展示传主的

风神气韵。对骈文碑铭而言，“有韵及偶俪之文则以句句安定为生”，凡文章有劲气，能贯串，有警策而文采出者乃能生动。

东汉一代之文皆能镕铸经诰，但多限于经书之字句组成，“而伯喈能涵咏诗书之音节，而模拟其声调，不讲平仄而自然和雅”，

这是蔡邕碑铭异于普通汉碑也。
⑧6
由此可见，碑铭崇尚气脉贯穿，有警策秀句，在镕铸经书字句的同时要涵咏模拟其音节声调。

除此之外，在文章主客观等方面，刘师培均列出了碑铭与史传的区别。他的碑传研究，因为厘清了碑传文体属性，故无论

是在研究格局，还是在观念创新上，都与之前学者有较大不同，应当被视作其重要之成就。

三、刘师培碑铭观：扬州学派文史观下的新变

若将刘师培“传实碑虚”理论的提出仅看作是对阮元“文笔说”的修正，那还不能看出扬州学派内部文史观的冲突与调和。

刘师培能严分碑铭、史传，实质是清代文章考据之争、骈散之争等诸多学术思潮驱动下，自然而然，水到渠成的产物。刘师培

正是以“传实碑虚”的主张化解了扬州学派在整合清代文史资源时的内部分歧。

清代朴学兴起后，对古文家传记垢病颇多，史传式传记成为当时流行的写法。历代碑铭文创作为文人提供了丰厚的“润笔”

之资，也因其无关乎经术政理的应酬性质而饱受垢病，碑铭之祖蔡邕、韩愈也概莫能外。明清鼎革后，遗老遗少们将明王朝败

落的原因部分归咎于有明文人士行不端、文风浮华，故对文人耽迷应酬文字表现出强烈不满。入清以后，经世、考据学勃兴，

诸位经史大家对以碑铭文为代表的古文批判甚为用力。清初顾炎武《日知录》提出“文须有益于天下”“志状不可妄作”，其

在与友人书信中更是以谢绝做志状以明“器识为先”的决心。
①
顾炎武《与人书十八》中以碑铭等“应酬文字”“为一人一家之

事，无关乎经术政理”，并惋惜韩愈耗损精力于此，故未成“泰山北斗”，将滥作碑铭的源头直导韩愈，其厌弃志传之心可见

一斑。可碑版文字也存在巨大的社会需求
②
，顾炎武“铭状”不分，未区分碑铭、行状、史传文体功用上不同，一概不作，并非

所有士人可为。随着考据学的暗潮涌动，清人考据一派遂从“谢绝应酬文字”转为以史家标准来创作是类文字。清代经史学家

试图以“据事直书”等要求来衡量人物传记，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中不遗余力排击文人传记，均是史学家与古文家争夺人物

传记创作话语权的表现
③
。扬州学派虽然亦反对桐城古文，但是在对待传志问题上，内部分歧明显。

（一）贬低碑版文字的阮元、阮福。阮元、阮福的“文笔说”将传志统称为“碑版文字”，归为“笔类”，正是延续了清

                                                       
6
①刘师培：《汉魏六朝专家文研究》，《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第 152、126页。

②刘师培：《刘申叔遗书补遗》，第 1573页。

③刘师培：《刘申叔遗书补遗》，第 1576页。

④刘师培：《汉魏六朝专家文研究》，《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第 141 页。又如，《汉魏六朝专家文研究》第十五《汉魏六

朝之写实文学》：如传状本以记事为主，用表象形容之词即为失体。然《史记•石奋传》“子孙胜冠者在侧，虽燕居必冠，申申

如也”，《汉书•朱云传》“蹑齐升堂抗首而请”，并用《论语•乡党》文。实则汉人之衣冠亦未必与周制相同，用此两语,即近

粉饰。但施之碑铭则甚调和，此殆沿用当时碑文未加修改，致乖史传之体耳(刘师培：《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第 151页）。

⑤刘师培：《汉魏六朝专家文研究》，《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第 152页。

⑥刘师培：《汉魏六朝专家文研究》，《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第 122、129页。

⑦刘师培：《汉魏六朝专家文研究》，《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第 130页。

⑧刘师培：《汉魏六朝专家文研究》，《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第 136-137、1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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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以来经史考据学家对碑铭文轻视的态度，但与顾炎武、章学诚等人评判标准不同的是：考据学家们以古文家未秉承“据事直

书”的史学传统而看低碑状文字，阮元等人则欲依据《文选序》《金楼子》《文心雕龙》等经典论述，将“文”立于经史子之

外，独立成为一美文系统，他们看低“碑版文字”恰恰是因为“传志记事皆史派”，不能体现“对偶押韵”“沉思翰藻”的文

学特质，虽殊途同归，出发点却截然不同。阮氏父子虽然力倡骈文，但是学海堂师生“文学旨趣较重赋体，追求文有其质”
④
，

并未于骈体碑铭有所创发。按理说，阮元爱好金石、书法，又作有《南北书法论》，对南北朝碑铭文并不陌生，可惜其只重书

法，不重文字，未曾想到在此处着力。

（二）反对以骈文做史传的焦循。当扬州学派学人在骈体碑铭创作已取得实绩时，学人们由于各自学术涵养的不同，对骈

体碑铭态度也并不一致。焦循旗帜鲜明地反对以骈文做史传。焦循早年曾做《读书三十二赞》，以骈偭之文述其对大儒之敬仰，

但此后焦循对骈文传记尤其是骈体史传却持有抵触的情绪，其论四六文曰：“好用冷僻故事，新异字句，往往见之不解何谓，

及一一考注明白，而其意又索然无理，是真天下之废文，吾不愿子弟习之。”
⑤7
焦循以骈文佶屈聲牙,索然无味，不愿子弟习之，

似又与他受章学诚史学思想影响有关，“文言”碑志与“质言”碑志中，焦循的趣味更倾向于后者：

平湖陆烜有《陇头刍话》一卷，论四六云：“四六之文，多在影响间，大抵其德不可称而必欲称之，其事不足述而必欲述

之，则舍此体其谁?”此言甚有见。乃今则足称、足述之德与事，亦概用四六，何耶？余幼年好为此体，尝以小试为刘文清公所

称，后深悔之。处太平之世，有何不可明言之隐？即市井驵俭，岂无一节之可称述？有一节之可称述，何难质而言之？韩、柳

诸铭墓之文，其人岂皆可足述者？果一无足称述，虽影响之言，亦在所宜戒，何四六为耶？然既有此体，亦不容废，特不可专

一于此，以绮语自饰其拙耳。
①

焦循反对以骈体做传状的理由是骈体叙事幽暗不明，难以尽“据事直书”之旨。扬州学派骈文虽盛，上述扬州学人于人物

传记创作，却多秉承清初以来史学大家们“据事直书”立场，未曾欲在此以骈文争一席之地。
②

（三）深好骈文传记创作却以韩柳为宗的汪中。扬州学派另一重要学人汪中对骈文碑铭研摩甚用力，多有心得：其论《张

子韶祭文》，“其情旨哀伧，乃过于词，前人所未有此格也”；论白居易所作碑文“予窃爱其简明洁亮”；赞苏东坡拒做碑铭

“可印公心”；又赞蔡谟“虽勋德之家请于朝，出敕令书者亦辞之”乃“清介有守”
③
；又全录《唐曹因墓铭》，虽未著一字评

点，然赞誉之情，不言自明
④
。考之汪中文集，不仅有骈体碑铭，而且有不少骈体史传，可见汪中对骈体碑传的喜好。可惜的是，

汪中虽好骈体碑铭，但文体源流上仍将碑铭正宗归为《史》《汉》、韩、柳。其子汪喜孙《汪容甫年谱》云：“今人若作碑版

文字，上不规《史》、《汉》，下迸韩、柳，但依仿六朝骈俪之作，可乎?”
⑤8
这又让碑铭本该在此时彰显的六朝骈文原始的特

性，淹没于韩柳古文的识见之中。

                                                       
7
①顾炎武：《亭林诗文集》，华忱之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 96页。

②余英时在《士商互动与儒学转向——明清社会史与思想史之一面相》中通过碑铭墓志创作，来考察士商阶层的互动性（余 英

时：《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即使不考虑士商互动，墓志铭作为传统丧礼的一部分，也不容缺 失。

③详见拙作：《章学诚的传记思想与方志理论的关系》，《中国地方志》2010年第 10期。

④曹 虹：《学术与文学的共生一-论仪征学派“文言说”的推阐与实践》，《文史哲》2012年第 2期。

⑤焦 循：《里堂家训》，陈居渊主编：《雕菰楼史学五种》（下册），南京：凤凰出版社，2014年，第 1038页。
8
①焦 循：《里堂家训》，陈居渊主编：《雕菰楼史学五种》（下册），第 1038页。

②焦 循《国史儒林文苑传议》曰：我朝儒学，以考核通贯为长。窃谓为诸人立传，宜以《道古》、《潜研》两集所载阎若璩、

梅文鼎、万季野、惠士奇、钱塘江永、戴震诸传为式，举长编所录，精之又精，核之又核，或直录其篇，或节揭其要（焦循：

《焦循诗文 集》，刘建缘点校，扬州：广陵书社，2009年，第 217页）。

③汪 中：《新编汪中集》，扬州：广陵书社，2005年，第 278、280、295、293页。

④汪 中：《新编汪中集》，第 279页。

⑤汪喜孙：《容甫先生年谱》，《新编汪中集》，第 26页。



8

通过以上梳理，我们不难看出扬州学派学人在对待骈体碑铭态度的分化：焦循站在明清以来史学家的立场上，反对以骈体

做碑铭；阮元虽提倡骈文，却以缺乏沉思翰藻贬低碑版文字，忽视骈体碑铭的存在；汪中虽好为骈文碑铭，但将其源头落在韩、

柳古文一头，反而与扬州学派主流史学、文学思想产生抵梧。这一分化的根本原因，既是扬州学派内部对文史、文笔关系的不

同看法，也是扬州学派继承、融合清代文史各派过程中遇到的矛盾。刘师培“传实碑虚”的提出恰恰能化解这一紧张关系，厘

清碑传之分，文史学家可各秉一端，各取所需：整合阮元与汪中学说，骈体碑铭源头追溯到蔡邕等人六朝骈文，既能为“文笔

说”力添新证，又能抛弃碑铭源头只有韩愈古文的俗见，使扬州学派文论与创作上更加旗帜鲜明；而焦循的朴学家史学观，同

样可以在散体史传中延续，各行其道，这或许是刘师培晚年反复申说“传实碑虚”的原因所在。

概言之，清代扬州学派的土壤中，既有史学家求是的精神，又有趋于汉魏六朝的骈体文学观，这使得“传志文体异同”问

题不断交织碰撞，刘师培“传实碑虚”理论的提出，或许正是这种兼容并包学说发展的必然结果。从 1905年的《文章原始》延

续阮氏旧说，到 1913 年《文笔词笔诗笔考》悄然修正这一漏洞，再到 1917 年寄身北大，主讲中国文学史期间，反复申说碑铭

与史传之不同，刘师培逐渐发展“传实碑虚”的碑传文体观。他之所以能够厘清史传、碑铭的源流与体性，是扬州学派文史观

融会贯通、推陈出新的结果，是扬州学派文史观向前演进之必然一环。


